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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实际，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聘用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担

任村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 主任助理职务，3年内实现“村

村有大学生”的工作目标，力争实现每村有2名大学生的目标

。按照部署， 第一年，选聘2000名左右大学毕业生。 保障措

施： 1、被聘任为村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本科

毕业生，第一年平均每人每月2000元，第二年2500元，第三

年3000元。按照地域和学历的不同，可参照此标准上下浮动

，并按照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政策，由政府为其缴纳各类社会

保险。所需资金由市、区（县）两级财政按照1：1的比例分

担。 2、各区县有关乡镇政府与被聘任为村支部书记助理、

村委会主任助理的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3年。期满后

可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意愿续签合同。合同期未满违约的，

按劳动合同相关条款处理。 3、被聘任村支部书记助理、村

委会主任助理的北京生源毕业生，其档案由所在区县人才服

务机构保存，户口可落于生源地，也可落于工作区县人才机

构集体户上；考核不合格或自愿解除协议的，进入人才市场

自主择业。对于非北京生源毕业生，档案户口由原毕业院校

保存；聘用两年连续考核合格者，按接收非北京生源毕业生

的有关规定与程序上报市人事局批准后，档案、户口转至工

作区县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考核不合格或2年内本人申请解

除协议的，由原毕业院校为其办理回生源地或京外地区就业

的有关手续。 4、被聘任为村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



理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已通过北京市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的

，笔试合格证书有效期可延长至其3年合同期满后的6个月。 5

、被聘任为村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毕业生，3年

合同期满考核合格且具有北京市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合格证

书的，如用人单位需要，经面试合格，可优先录用为北京市

国家公务员，并按照公务员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相应职务，

享受相应职务的工资待遇；进入事业单位的，可按照同类人

员的标准确定工资待遇；表现优秀的，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

，可列为副处级后备干部，为乡镇和基层政权建设培养领导

人才。 6、被聘任为村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毕

业生，在本岗位连续工作3年合同期满的，可按照个人意愿进

入人才市场自主择业；被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录用聘

用的，在村支部书记助理、主任助理岗位上的工作年限计入

工龄。 7、被聘任为村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毕

业生，工作满2年经考核合格报考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总分

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3年合同期满并作出突出贡献

的，可推荐免试入学。 相关文件见：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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